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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D01-2023-0002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大孵化集群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泽雅镇人民政府，区属各有关单位、市派驻瓯海

各单位：

《关于进一步推进大孵化集群发展若干政策》已经区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5 日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温瓯政办发〔2023〕3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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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推进大孵化集群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

推进我区大孵化集群快速健康发展，培育强化创新主体，建设区

域重要科创高地，特制定以下政策意见。

一、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我区范围内经科技主管部门认定（备案）的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及其运营主体和在孵企业。运营主体

和在孵企业须依法登记注册、依法纳入瓯海区属地统计、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

二、政策措施

（一）支持拓展孵化空间。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上年度新增孵化面积达2000平方米及以上且实际投用满1年的，

按新增孵化面积每平方米 50 元一次性给予运营主体补助，最高

不超过 20 万元。

（二）支持招引专业机构运营。鼓励专业运营机构来瓯海建

设或运营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按照新增实际运营面积

每平方米 120 元/年给予运营主体补助，每年补助最高 120 万元，

连续补助 2 年。运营费低于补助标准的，按实际支出给予补助。

（三）支持民企建设孵化载体。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自有厂房

建设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不纳入亩均效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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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范围。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的在孵企业，从入孵之日起 2 年内

原则上不列为“亩均效益”D 类企业。

（四）支持示范孵化基地创建。鼓励各类孵化载体参与市级

示范孵化基地创建，对于新认定为市级示范孵化基地的，给予运

营主体一次性 30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备案）的国家级、省级、

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分别给予 400 万元、200 万元、50 万元奖励。

对新认定（备案）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众创空间分别给予 80

万元、40 万元、10 万元奖励。

（五）支持孵化载体提质增效。鼓励孵化载体优化创新资源

配置，提高载体孵化效能，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每培育

一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分别

给予运营主体 0.2 万元、4 万元、10 万元奖励。

（六）支持科技金融供给。鼓励银行结合孵化企业特点，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进一步强化科技金融对孵化企业的支撑

作用，将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在孵企业纳入科创指数

贷支持范围，以精准金融服务激发企业创新动能。

（七）支持创投机构投早投小。进一步发挥大罗山基金（天

使）村对大孵化集群发展的推动作用，鼓励入驻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投资科技创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对于投资科技企业

孵化器内在孵企业的，可享受大罗山基金（天使）村财政扶持政

策。

（八）支持高层次人才招引。鼓励孵化载体加大对高层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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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招引力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招引区外高层次

人才（E 类及以上）全职带项目入驻并创办企业且满一年的，给

予运营主体每家 4 万元奖励，年度奖励不超过 20 万元；对科技

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在孵企业招引区外符合温州市人才认

定标准的高层次人才（E 类及以上）来孵化器（众创空间）全职

就业且满一年，给予在孵企业每人 1 万元的引才奖励，年度奖励

不超过 5 万元。

（九）支持优质项目集聚。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入驻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获浙江省总决赛一、二、三等

奖的项目，在上级补助的基础上分别给予项目承担企业 20 万元、

10 万元、5 万元奖励；获大赛优胜奖的，在上级补助的基础上给

予 2 万元奖励。对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及以上奖项，且获

奖后实际入驻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一年以上的企业，给

予一次性资助，其中三等奖及以上的给予 5 万元的资助，优胜奖

给予 2 万元的资助。

三、附则

（一）本政策涉及的奖补项目不受企业上一年度地方综合贡

献度限制。

（二）本政策中与上级政策有重复的条款，参照就高原则，

奖补资金金额均已包含上级规定的部分。

（三）已与政府合作建设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按合作协议约定执行，原则上不重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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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政策自 2023 年 7 月 5 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内符合奖补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奖补。本

政策施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法律法规和重大政策变化，按上级有关

规定和政策直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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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工作部门，区人大、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法院、

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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